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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30981《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第2部分。GB3098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建筑涂料;
———第2部分:工业涂料。
本文件代替 GB18581—2020《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2020《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

限量》、GB24613—2009《玩具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30981—2020《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和GB38469—2019《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本文件以GB30981—2020为主,整合了GB18581—

2020、GB24409—2020、GB24613—2009、GB38469—2019的内容,与GB30981—202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GB30981—2020的第1章);

b) 删除了术语“车间底漆”“效应颜料”和定义(见GB30981—2020的第3章);更改了“集装箱”的
定义,增加了术语“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辐射固化涂料”“无溶剂涂料”“粉末涂料”“辅助材

料”“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特殊功能性涂料”“聚氨酯类溶剂型木器涂料”“硝基类

溶剂型木器涂料”“醇酸类溶剂型木器涂料”“不饱和聚酯类溶剂型木器涂料”“家具涂料”“原厂

涂料”“底色漆(车辆)”“实色漆(车辆)”“本色面漆(车辆)”“高装饰效应颜料漆”“防火涂料”“通
用底漆(船舶)”“装饰板涂料”“无机涂料”“锌铝涂料”“乳胶涂料”“有机溶胶”“玩具”“小型游乐

设施”“体育器材”“机动车”“乘用车”“载货汽车”“客车(机动车)”“专项作业车”“低速汽车”“挂
车”“轨道交通车辆”“动车组”“铁道车辆”“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货车(轨道

交通车辆)”“船[舶]”“机械设备”“大型游乐设施”“五金制品”“道路交通设施”“现场涂装”“工
厂化涂装”“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和定义(见第3章,GB30981—

2020的第3章);

c) 更改了“产品分类”,增加了“涂层危害性标记”(见第4章,GB30981—2020的第4章);

d) 增加了“木器涂料”“玩具涂料、小型游乐设施涂料、体育器材涂料、乐器涂料”“汽车原厂涂料

(乘用车、载货汽车)”“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车)、专项作业车、低速汽车、挂车]”“汽车修补

涂料”“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机车]”“轨道交

通车辆涂料(货车)”“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涂料、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涂料、车辆用零部件

涂料”“船舶涂料(限钢质船)(不含零部件涂料)”“预涂卷材涂料”“装饰板涂料、非辊涂的金属

基材幕墙板涂料”“五金制品涂料、工艺品涂料”“道路交通涂料”产品及指标,删除了“型材涂料

(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中“氟树脂涂料”产品及指标,将“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建筑用

墙面涂料除外)”更改为“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游乐设施防护涂料(含防火涂料)”,将“型材涂

料(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更改为“型材涂料、金属家具涂料”,更改了“型材涂料”中“其他”
的指标,更改了“包装涂料”中“其他”的“喷涂”的指标(见表1,GB30981—2020的表1);

e) 增加了“木器涂料”“玩具涂料、小型游乐设施涂料、体育器材涂料、乐器涂料”“汽车原厂涂料

(乘用车)”“载货汽车原厂涂料、载货汽车用零部件涂料”“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车)、专项

作业车、低速汽车、挂车]”“汽车修补涂料”“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客车(铁道车辆)、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机车]”“轨道交通车辆涂料(货车)”“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涂料、自行车

(含电动自行车)涂料、车辆(除载货汽车外)用零部件涂料”“船舶涂料(限钢质船)(不含零部件

Ⅲ

GB30981.2—2025



涂料)”“装饰板涂料、非辊涂的金属基材幕墙板涂料”“五金制品涂料、工艺品涂料”“道路交通

涂料”产品及指标,将“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更改为“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游乐设施防护

涂料(含防火涂料)”;将“预涂卷材涂料”和“型材涂料”中“氟树脂涂料”更改为“高耐久型”;更
改了“包装涂料”中“不粘涂料”的指标;将“型材涂料(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更改为“型材涂

料、金属家具涂料”(见表2,GB30981—2020的表2);

f) 增加了“木器涂料”产品及“VOC含量”项目和指标(见表4,GB30981—2020的表4);

g) 增加了“腻子”产品及“VOC含量”项目和指标(见表5);

h) 增加了“辅助材料”产品及其项目和指标;增加了“苯系物总和含量”“甲苯含量”“SVOC含量”
“甲醛含量”“生物杀伤剂含量”“石棉含量”“游离二异氰酸酯(TDI和 HDI)总和含量”“烷基酚

聚氧乙烯醚(APEO)总和含量”“可溶性元素[铬(Cr)]含量”项目及指标;更改了“苯含量”“甲
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卤代烃总和含量”“多环芳烃总和含量”“甲醇含量”“乙二醇醚

及醚酯总和含量”的分类和指标(见表6,GB30981—2020的表5);

i) 增加了“玩具涂料和木器涂料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的面漆和

罩光清漆”产品及其项目和指标(见表7);

j) 更改了“取样”(见6.1,GB30981—2020的6.1);更改了“VOC含量”“多环芳烃总和含量”“甲
醇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增加了“特殊涂料品种的测试规定”
“SVOC含量”“苯系物总和含量”“甲醛含量”“生物杀伤剂含量”“石棉含量”“游离二异氰酸酯

(TDI和 HDI)总和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可溶性元素含量”“邻苯二甲酸酯总

和含量”“光引发剂总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6.2,GB30981—2020的6.2);

k) 更改了型式检验周期要求(见7.1.1,GB30981—2020的7.1.1);

l) 更改了标志的技术内容(见第8章,GB30981—2020的第8章);

m) 更改了“文件的实施”(见第9章,GB30981—2020的第9章);

n) 删除了“附录A”(见GB30981—2020的附录A);将“附录B六价铬(Cr6+)含量的测定 分光

光度法”改为“附录A总六价铬[Cr(Ⅵ)]含量的测定”,更改了其中“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和
“精密度”内容(见附录A,GB30981—2020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8581,2001年首次发布,2009年第一次修订,2020年第二次修订(并入了 GB24410—

2009的内容);
———GB24409,2009年首次发布,2020年第一次修订;
———GB24613,2009年首次发布;
———GB30981,2014年首次发布,2020年第一次修订;
———GB38469,2019年首次发布。

Ⅳ

GB30981.2—2025



引  言

  人类生产和使用涂料已有悠久的历史,涂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今后还将继续发

挥更大的作用。
涂料的安全性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工业涂装历来是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水性涂料、高固体分涂料、无溶剂涂料、低VOC辐射固化涂料、粉末涂料等环境友好型涂料在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和产业政策引导下,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涂料行业的VOC减排也得到

了显著提升。经过20多年涂料领域有害物质限量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我国涂料行业除VOC
外,甲醛、重金属、苯系物、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等其他有害物质的限量值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并积极与国

际接轨,为全方面考量环境友好型涂料指明了方向。
为了更科学地规范涂料产品的安全性和环保性,促进我国涂料行业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提

高我国涂料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整合修订了GB30981《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系列文件。

GB30981《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拟由2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建筑涂料。目的在于规范各类建筑涂料及辅助材料中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文件的实施。
———第2部分:工业涂料。目的在于规范各类工业涂料及辅助材料中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文件的实施。
其中,建筑防水涂料按照涂料产品分类属于建筑涂料,但已有GB45671《建筑防水涂料安全技术规

范》进行规范,本系列文件第1部分的适用范围仍将继续不包括建筑防水涂料。防火涂料、装饰板涂料

及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等3类涂料产品的生产制造、施工、性能及应用等特点,与工业涂料更为接

近,故将这3类涂料归到本系列文件的第2部分。
工业涂料用途广泛,部分涂料有多种用途,例如防腐涂料既用于桥梁等钢结构,也用于儿童游乐设

施等与人体密切接触的场合。与建筑涂料相比,工业涂料更关注防护性能,一些工业涂料品种的涂层中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相对较高。针对目前工业涂料的使用现状,本次修订针对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

费品用涂料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旨在规范工业涂料的使用,更好保护消费者的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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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2部分:工业涂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涂料及辅助材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所涉及的产品分类和涂层

危害性标记、要求、检验规则、标志、文件的实施,描述了相应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现场涂装和工厂化涂装,对木器、金属、塑胶、混凝土、复合材料、玻璃、陶瓷等基材的

表面进行装饰、保护及具有其他功能的各类工业涂料及配套使用的辅助材料。
本文件不适用于航空航天涂料、核级防护涂料、军事装备和设施用涂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725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1727 漆膜一般制备法

GB/T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1865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GB/T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5206 色漆和清漆 术语和定义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6750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6822 船体防污防锈漆体系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9754 色漆和清漆20°、60°和85°光泽的测定

GB/T9758.5 色漆和清漆 “可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5部分:液体色漆的颜料部分或粉末状

色漆中六价铬含量的测定 二苯卡巴肼分光光度法

GB/T9760—1988 色漆和清漆 液体或粉末状色漆中酸萃取物的制备

GB/T18446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测定

GB/T20777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

GB/T23985—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GB/T23986.2—2023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VOC)含量的测定 第2部分:气相色谱法

GB/T23990—2009 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23991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GB/T23992—2009 涂料中氯代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23993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25011 船舶防污漆中滴滴涕含量的测试及判定

1

GB30981.2—2025



GB/T26085 船舶防污漆锡总量的测试及判定

GB/T30646 涂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30647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GB/T31414 水性涂料 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GB/T33395 涂料中石棉的测定

GB/T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34682—2017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36488 涂料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GB/T41764 辐射固化涂料中光引发剂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41953 色漆和清漆 涂料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52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性涂料 water-bornecoatings
挥发物的主要成分为水的一类涂料。在施工状态下,该涂料产品的挥发物中水分含量超过50%

(质量分数)。
注1:在使用时加水的粉末状涂料属于水性涂料。

注2:水性辐射固化涂料属于辐射固化涂料。

[来源:GB/T5206—2015,2.274,有修改]

3.2 
溶剂型涂料 solvent-bornecoatings
挥发物的主要成分为有机溶剂的一类涂料。
注1:水作为共溶剂添加到溶剂型涂料中,一般称之为“可掺水溶剂型涂料”,也称之为“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

注2:在使用时加有机溶剂的粉末状涂料属于溶剂型涂料。

注3: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属于辐射固化涂料。

3.3 
辐射固化涂料 radiationcurablecoatings
通过辐射固化方式固化的一类涂料。
注1:例如,紫外光(UV)固化涂料、电子束(EB)固化涂料等。

注2:辐射固化粉末涂料属于粉末涂料。

[来源:GB/T35602—2017,3.8,有修改]

3.4 
无溶剂涂料 solvent-freecoatings
按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施工状态下不挥发物含量不小于95%(质量分数)的一类溶剂型涂料。
注1:无溶剂涂料一般不含或含极少量挥发性非反应性有机溶剂。

注2:反应性有机溶剂又称活性稀释剂,既能溶解或分散成膜物质,又能在涂料成膜过程中参与成膜反应,形成不挥

发组分而留在涂膜中的一类化合物。

[来源:GB/T35602—2017,3.10,有修改]

3.5 
粉末涂料 powdercoatings
分散状态良好的热塑性或热固性树脂颗粒。
注:该产品通常混合了颜料、填料和添加剂,在适当的贮存条件下仍能保持细分状态,经熔融和/或固化后可形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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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涂膜。热熔型颗粒涂料(包括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属于粉末涂料。

[来源:GB/T21782.14—2010,2.5,有修改]

3.6 
辅助材料 accessorymaterial
在涂料施工或涂层维保过程中使用的改善底材状态、涂料施工性、涂层配套性、涂膜性能等功能的

一类辅助性材料。
示例:腻子、色浆、稀释剂(含喷枪清洗用)、固化剂、脱漆剂、界面剂、修补膏、接驳口水、化白水、慢干水、着色剂等。

3.7 
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 coatingsforconsumerproductcloselycontactingwithhumanbody
涂覆在经常与人体或食品直接接触的消费品表面能形成涂膜的液体或固体涂料的总称。
示例:与食品接触的包装容器(包括瓶、罐、袋、纸张、输送管道、贮存池、贮存罐、槽车等)内壁、饮水舱内壁、炊具、餐

具等直接与食品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玩具、儿童用品、家具、文具、乐器、游乐设施、体育器材、医疗器械、佩带的饰品、室
内家用电器、手机和数码产品、自行车等与人体直接接触的消费品外表面用涂料。

3.8 
特殊功能性涂料 specialfunctionalcoatings
具有除保护、装饰外的一种或多种特殊功能,且受技术的限制不能被环境友好型涂料替代的高

VOC含量的一类涂料。
示例:木器涂装用拉色漆、木器涂装用架桥漆、木器涂装用开放效果漆、聚丙烯底材底漆、车辆涂装用侵蚀底漆、打

穿电泳层时用的车辆修补中涂、车辆用防(抗)石击涂料[不含辅助防(抗)石击功能的涂料]、车辆发动机和排气管等部位

使用的耐高温涂料、150℃以上高温烧结成膜的聚四氟乙烯类涂料(耐化学介质、耐磨、润滑、不粘等特殊功能)、弹性体

用润滑涂料、电镀银效果漆及配套涂料、标志漆、绝缘涂料、耐指纹涂料及配套涂料、弹性体用硅氧烷涂料、电子元器件保

护涂料(防酸雾、防尘、防湿功能)、车灯硬化漆、不导电真空镀膜涂料、车辆外饰件用真空镀膜涂料、防雾涂料、光学效应

涂料、生物识别功能涂料、电磁屏蔽型导电涂料、储能及动力电池用阻燃涂料、电子电器用阻燃涂料及配套涂料、基于溶

3
胶-凝胶技术的硬化液涂料、专用于车辆发动机舱和行李箱内部修补的溶剂型单涂层面漆[光泽(60°)≤70GU]等。

.9 
聚氨酯类溶剂型木器涂料 polyurethanesolvent-bornewoodenwarecoatings
以由多异氰酸酯与含活泼氢的化合物反应而成的聚氨(基甲酸)酯树脂为主要成膜物的一类溶剂型

木器涂料。

3.10 
硝基类溶剂型木器涂料 nitrocellulosesolvent-bornewoodenwarecoatings
以由硝酸和硫酸的混合物与纤维素酯化反应制得的硝基纤维素为主要成膜物的一类溶剂型木器

涂料。

3.11 
醇酸类溶剂型木器涂料 alkydsolvent-bornewoodenwarecoatings
以由多元酸、脂肪酸(或植物油)与多元醇缩聚制得的醇酸树脂为主要成膜物的一类溶剂型木器

涂料。

3.12 
不饱和聚酯类溶剂型木器涂料 unsaturatedpolyestersolvent-bornewoodenwarecoatings
以聚合物链上含有易与活性稀释剂发生交联反应的碳-碳双键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为主要成膜物的

一类溶剂型木器涂料。

3.13 
家具涂料 furniturecoatings
涂覆在家具(木质家具、金属家具等)表面能形成涂膜的液体或固体涂料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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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原厂涂料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coatings
在专业工厂内对产品进行流水线工业涂装所使用的一类涂料。
注:也称“原始设备制造涂装用涂料”。
示例:车辆、家用电器、罐听容器、漆包线、卷材等涂料的终端应用。

3.15 
底色漆(车辆)basecoat(vehicle)
表面需涂装清漆的色漆。

3.16 
实色漆(车辆)solidcolorpaint(vehicle)
不含金属、珠光等效应颜料的色漆。

3.17 
本色面漆(车辆)solidcolorpaintwithoutclearcoat(vehicle)
表面不需涂装清漆的实色漆。

3.18 
高装饰效应颜料漆 highdecorativecoatingsincludingeffectpigment
含有效应颜料,且涂层桔皮值中长波小于或等于15、短波小于或等于25的一类涂料。

3.19 
防火涂料 fireretardantcoatings
涂覆于可燃性基材表面,能降低被涂材料表面的可燃性、阻滞火灾的迅速蔓延,或涂覆于结构材料

表面,能形成耐火隔热保护层,以提高其结构耐火极限的一类涂料。
示例:钢结构防火涂料、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饰面型防火涂料、电缆防火涂料、预应力混凝土楼板防火涂料等。

3.20 
通用底漆(船舶) universalprimer(ship)
涂覆在包括压载舱在内的各舱室部位和外部船壳部位的底材表面的一类防腐涂料。

3.21 
装饰板涂料 decorativepanelcoatings
涂覆在建筑物墙体表面用具有保温、装饰等功能的板状制品上的一类涂料。
注:装饰板品种有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维水泥板、天然花岗岩薄石材、玻璃、瓷板、陶板、铝板、钢板等。

3.22 
无机涂料 inorganiccoatings
干涂膜中成膜物的主要成分为无机化合物(如碱金属硅酸盐、硅溶胶等)的一类涂料。
示例:水性无机车间底漆、溶剂型无机车间底漆、水性无机富锌底漆、溶剂型无机富锌底漆、水性无机建筑涂料等。

3.23 
锌铝涂料 zinc-aluminumflakecoatings
通过浸涂、刷涂或喷涂于金属零件或构件表面,经烘烤后涂层含有鳞片状锌、铝等成分的一类系统

涂料。

3.24 
乳胶涂料 latexcoatings
含有由乳液聚合制备的合成树脂的稳定的一类水分散体涂料。
注:该合成树脂作为基料的主要成分,同时可能含有改性树脂。

3.25 
有机溶胶 organosol
热塑性聚合物在挥发性有机液体中的分散体,通常含有颜料,需要时加入增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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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热塑性纤维素类溶剂型涂料、热塑性丙烯酸酯类溶剂型涂料、热塑性卤代聚合物类溶剂型涂料、热塑性乙烯

基树脂类溶剂型涂料等。

[来源:GB/T5206—2015,2.180,有修改]

3.26 
玩具 toy
设计或明显地预定给14岁以下儿童玩耍的产品或材料。
[来源:GB/T41530—2022,3.2]

3.27 
小型游乐设施 small-scaleamusementdevice
在公共场所使用,承载儿童游乐的设施,且该设施不属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规定的大型

游乐设施。
示例:滑梯、秋千、摇马、跷跷板、攀网、转椅、室内软体等。

[来源:GB/T34272—2017,3.1,有修改]

3.28 
体育器材 sportsequipment
各项体育运动中使用的各种器具、器械。
[来源:GB/T5296.7—2008,3.1]

3.29 
机动车 power-drivenvehicle
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

车辆。
示例: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等。

[来源:GB7258—2017,3.1,有修改]

3.30 
乘用车 passengercar
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包括驾驶人座位在内最多不

超过9个座位。
注:能装置一定的专用设备或器具或牵引一辆中置轴挂车。

[来源:GB7258—2017,3.2.1.1,有修改]

3.31 
载货汽车 goodsvehicle
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也包括:

a) 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的汽车;

b) 由非封闭式货车改装的,虽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不属于专项作业车的汽车。
注:封闭式货车是指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封闭厢体且与驾驶室联成一体,车身结构为一厢式或两厢式的载货汽车。

[来源:GB7258—2017,3.2.2]

3.32 
客车(机动车) bus(vehicle)
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的汽车,包括驾驶人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9个。
注:根据是否设置有站立乘客区,分为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和设有乘客站立区的客车。

[来源:GB7258—2017,3.2.1.3,有修改]

3.33 
专项作业车 specialmotorvehicle
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工程专项(包括卫生医疗)作业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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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汽车起重机、消防车、混凝土泵车、清障车、高空作业车、扫路车、吸污车、钻机车、仪器车、检测车、监测车、电
源车、通信车、电视车、采血车、医疗车、体检医疗车等。

[来源:GB7258—2017,3.2.3,有修改]

3.34 
低速汽车 low-speedvehicle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总称。
注:三轮汽车指最大设计车速小于或等于50km/h的,具有三个车轮的载货汽车;低速货车指最大设计车速小于

70km/h的,具有四个车轮的载货汽车。

[来源:GB7258—2017,3.2.2.2,有修改]

3.35 
挂车 trailer
设计和制造上需由汽车或拖拉机牵引,才能在道路上正常使用的用于载运货物或特殊用途的无动

力道路车辆。
示例:牵引杆挂车、中置轴挂车和半挂车等。

[来源:GB7258—2017,3.3,有修改]

3.36 
轨道交通车辆 railtransitvehicle
需要在特定轨道上行驶的一类交通工具。
注:包括动车组、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货车等。

3.37 
动车组 poweredcartrain-set
由动车与拖车(有时还有控制车)组成固定编组使用的车组。
[来源:GB/T4549.1—2004,2.94]

3.38 
铁道车辆 railwayvehicle;railwaycar
在铁路轨道上用于运送旅客、货物和为此服务或原则上编组在旅客列车、货物列车中使用的单元载

运工具。
[来源:GB/T4549.1—2004,2.1,有修改]

3.39 
客车(铁道车辆) coach(railwayvehicle)
供运送旅客和为此服务的或原则上编组在旅客列车中使用的车辆。
[来源:GB/T4549.1—2004,2.2,有修改]

3.40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urbanrailtransitvehicle
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向的车辆运输系统,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设置全封闭或部分

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以列车或单车形式,运送相当规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方式。
示例: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和市域快速轨道系统等。

3.41 
货车(轨道交通车辆) wagon(railtransitvehicle)
供运送货物和为此服务的或原则上编组在货物列车中使用的车辆。
示例:通用火车、专用货车等。

[来源:GB/T4549.1—2004,2.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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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船[舶] ship;vessel
能航行、停泊于水域,从事运载、作战、作业、科研等的构造物。
[来源:GB/T7727.1—2008,2.1,有修改]

3.43 
机械设备 machinery
由若干个零、部件连接构成并具有特定应用目的的组合,其中至少有一个零、部件是可运动的,并且

配备或预定配备动力系统。
[来源:GB/T38272—2019,3.1,有修改]

3.44 
工程机械 engineeringmachinery
土方工程、石方工程、混凝土工程及各类建筑安装工程在综合机械化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作业机

械设备。
示例:工业车辆、建筑机械、线路机械、市政环卫机械、电梯及扶梯、气动工具等。

3.45 
农业机械 agriculturalmachinery
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以及农、畜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
示例:农用动力机械、农田建设机械、土壤耕作机械、种植和施肥机械、植物保护机械、农田排灌机械、作物收获机

械、农产品加工机械、畜牧业机械和农业运输机械等。

3.46 
港口机械 portmachinery
在港口从事船舶的货物装卸,库场进行货物堆码、拆垛和转运,以及船舱内、车厢内、仓库内货物搬

运等作业的机械设备。
示例:起重机械、装卸车辆、输送机械、搬运机械等。

3.47 
化工机械 chemicalmachinery
在化学工业生产中所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总称。
示例:各种过滤机、破碎机、离心分离机、旋转窑、搅拌机、旋转干燥机以及流体输送机械等化工机器,各种容器(槽、

罐、釜等)、普通窑、塔器、反应器、换热器、普通干燥器、蒸发器,反应炉、电解槽、结晶设备、传质设备、吸附设备、流态化设

备、普通分离设备以及离子交换设备等化工设备。

3.48 
建筑物 building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示例:住宅、办公大楼、厂房、仓库、商场、体育馆、展览馆、图书馆、医院、学校、机场、车站、剧院、教堂等。

[来源:GB/T50504—2009,2.1.4,有修改]

3.49 
构筑物 construction
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

设施。
示例:桥梁、铁塔、碑塔、电视塔、电力设施、石化设施、近海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等。

[来源:GB/T50504—2009,2.1.5,有修改]

3.50 
大型游乐设施 large-scaleamusementride
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等于2m/s,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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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等于2m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
[来源:GB/T20306—2017,2.2.1]

3.51 
集装箱 container
具备下列条件的货物运输设备:

a) 具有足够的强度,在有效使用期内能反复使用;

b) 适用于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送货物,途中无需倒装;

c) 设有供快速装卸的装置,便于从一种运输方式转到另一种运输方式;

d) 便于箱内货物装满和卸空;

e) 内容积大于或等于1m3(35.3ft3)。
注:此术语既不包括车辆也不包括一般包装。

[来源:GB/T1992—2023,3.1]

3.52 
包装 package
为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贮运、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

总体名称。
示例:饮料罐、食品罐、化工桶、钢桶、不粘锅等。

3.53 
预涂卷材 pre-coatedcoil
在成卷的金属薄板上涂覆涂料或层压塑料薄膜后,以成卷或单张形式出售的有机材料/金属复合板材。
示例:建筑板、家电板等。

3.54 
型材 profile
以铝、铁或钢以及具有一定强度和韧性的材料通过轧制、挤出、铸造等工艺制成的具有一定几何形

状的物体。
示例:铝型材、塑料型材等。

3.55 
电子电器 electricalandelectronicproduct
依靠电流或电磁场工作或者以产生、传输和测量电流和电磁场为目的,额定工作电压为直流电不超

过1500V、交流电不超过1000V的设备及配套产品。
注: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除外。

3.56 
 

将铁、钢、铝等金属经过锻造、压延、切割等物理加工流程制造而成的各种金属器件。
示例:机械五金,建筑五金、装饰五金、日用五金等

五金制品 hardwareproduct

。

3.57 
道路交通设施 roadtrafficfacility
为保障行车、行人安全,充分发挥道路功能,在道路沿线设置的各种设施。
示例: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防护设施、交通信号灯、交通监控系统、服务设施、道路照明及变配电等。

3.58 
现场涂装 on-siteapplication
在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或难以通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处理设施的无规则排放的开放式作业场所对制

品、工件、装置、设施等物体表面进行涂装的一种施工方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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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工厂化涂装 in-factoryapplication
在大气污染物经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处理设施的有组织排放,并符合国家和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要求的密闭作业场所对制品、工件、装置、设施等物体表面进行专业涂装的一种施工方式。

3.6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organiccompound;VOC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来源:GB37822—2019,3.1,有修改]

3.6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organiccompoundscontent
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3.60)的质量。
[来源:GB/T23986.2—2023,3.4,有修改]

3.62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emi-volatileorganiccompound;SVOC
在所处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能自然蒸发,但蒸发速率较VOC更慢的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来源:GB/T23986.2—2023,3.2,有修改]

3.63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semi-volatileorganiccompoundscontent
S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3.62)的质量。
[来源:GB/T23986.2—2023,3.5,有修改]

3.64 
施工状态 applicationcondition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产品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时,产品所有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

的状态。
[来源:GB/T38597—2020,3.5]

4 产品分类和涂层危害性标记

4.1 产品分类

按产品类型分出的型号及分类如下:
———W 型,水性涂料;
———S型,溶剂型涂料;
———F型,无溶剂型涂料;
———R型,辐射固化涂料;
———P型,粉末涂料;
———A型,辅助材料。

4.2 涂层危害性标记

涂层危害性标记依次包括:

a) 描述段:涂层危害性;

b)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GB3098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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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性段,包括以下3个数据段:

1) 产品型号;

2) 总铅(Pb)自我声明的含量(mg/kg),以“Pb≤自我声明的数值或本文件规定的限量值”
表示;

3) 如产品符合5.3的要求,属于能用于人体密切接触涂层场合的涂料,标记为“C”,表示该涂

层可密切接触;如产品不符合5.3的要求或未按5.3进行测试(有规定的项目时),属于不

能用于人体密切接触涂层场合的涂料,标记“NC”,表示该涂层不可密切接触。
其中,a)和b)之间使用空格隔开;b)和c)之间以及c)中各数据段之间使用“-”连接。
示例1:

产品:

用于室内家具装饰装修的溶剂型聚氨酯封闭底漆,符合5.3的要求,总铅(Pb)含量为8mg/kg。

标记:

涂层危害性 GB30981.2-S-Pb≤90-C。

示例2:

产品:

用于乘用车底材防腐的原厂电泳漆,符合5.2的要求,但不符合5.3的要求,总铅(Pb)含量为120mg/kg。

标记:

涂层危害性 GB30981.2-W-Pb≤1000-NC。

5 要求

5.1 除特殊功能性涂料、粉末涂料、锌铝涂料外的工业涂料和腻子中 VOC含量的限量值应分别符合

表1、表2、表3、表4和表5的要求。
水性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2

的要求,无溶剂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3的要求,辐射固化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应

符合表4的要求,腻子中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5的要求。当产品明示适用于多种用途时,应符

合各要求中最严格的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除电泳涂料外,水性涂料和水性辐射固化涂料的VOC含量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其他类型

涂料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试,如多组分中某组分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

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试。

表1 水性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木器涂料
色漆 ≤250

清漆 ≤300

玩具涂料、小型游乐设施涂料、体育器材涂料、乐器涂料
色漆 ≤420

清漆 ≤420

汽车原厂涂料(乘用车、载货汽车)

电泳底漆 ≤250

中涂 ≤350

底色漆 ≤530

本色面漆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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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81.2—2025



表1 水性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车)、专项作业车、低速汽车、挂车]

电泳底漆 ≤250

其他底漆 ≤420

中涂 ≤300

底色漆 ≤420

本色面漆 ≤420

罩光清漆 ≤420

汽车修补涂料

底漆 ≤380

底色漆 ≤420

中涂 ≤380

本色面漆 ≤420

罩光清漆 ≤42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牵引机车]

底漆 ≤250

中涂 ≤300

底色漆 ≤420

本色面漆 ≤420

罩光清漆 ≤42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货车)
底漆 ≤250

面漆 ≤420

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涂料、自
行车(含电动自行车)涂料、车辆

用零部件涂料

外饰塑胶件用涂料

金属件用涂料

内饰件用涂料

底漆 ≤450

色漆 ≤530

底漆 ≤350

色漆 ≤480

清漆 ≤420

底漆 ≤450

底色漆 ≤530

本色面漆 ≤420

罩光清漆 ≤420

船舶涂料(限钢质船)(不含零部

件涂料)

车间底漆

上建内部和机舱内部用涂料

其他

— ≤300

底漆 ≤250

面漆 ≤300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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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性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机械设备涂料

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涂料(含零

部件涂料)

港口机械和化工机械涂料(含零

部件涂料)

其他

底漆 ≤300

中涂 ≤300

面漆 ≤420

罩光清漆 ≤420

车间底漆 ≤300

底漆 ≤300

中涂 ≤250

面漆 ≤300

罩光清漆 ≤300

底漆 ≤250

中涂 ≤200

面漆 ≤300

罩光清漆 ≤300

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游乐设施

防护涂料(含防火涂料)

金属基材防腐涂料

单组分

多组分

混凝土防护涂料

防火涂料

其他

醇酸树脂涂料 ≤350

其他

底漆 ≤300

面漆 ≤300

效应颜料漆 ≤420

车间底漆 ≤300

底漆 ≤300

中涂 ≤250

面漆 ≤300

效应颜料漆 ≤420

封闭底漆 ≤300

底漆 ≤250

中涂 ≤250

面漆 ≤300

膨胀型 ≤100

非膨胀型 ≤80

— ≤300

集装箱涂料

底漆 ≤350

中涂 ≤250

面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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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性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包装涂料

不粘涂料

其他

底漆 ≤480

中涂 ≤350

面漆 ≤300

辊涂(片材) ≤480

喷涂 ≤420

预涂卷材涂料
色漆 ≤350

清漆 ≤420

型材涂料、金属家具涂料
电泳涂料 ≤250

其他 ≤350

装饰板涂料、非辊涂的金属基材

幕墙板涂料

非金属基材(木质基材除外)

金属基材

乳胶涂料 ≤120

其他 ≤250

— ≤350

电子电器涂料

底漆 ≤420

色漆 ≤420

清漆 ≤420

五金制品涂料、工艺品涂料

电泳涂料 ≤250

色漆 ≤420

清漆 ≤420

道路交通涂料

路面标线涂料、路面防滑涂料、

立面反光标记涂料

道路交通设施涂料

— ≤150

色漆
效应颜料漆 ≤420

其他 ≤300

清漆 ≤350

表2 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木器涂料

聚氨酯类(现
场涂装用)

面漆[光泽(60°)<80GU] ≤650

面漆[光泽(60°)≥80GU] ≤550

底漆 ≤600

聚氨酯类(工厂化涂装用) ≤650

硝基类(工厂化涂装用) ≤700

醇酸类 ≤450

不饱和聚酯类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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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玩具涂料、小型游乐设施涂料、体育器材涂

料、乐器涂料
— ≤720

汽车原厂涂料(乘用车)

中涂 ≤530

底色漆 ≤750

本色面漆 ≤550

罩光清漆

光泽(60°)≤60GU ≤600

其他
单组分 ≤550

多组分 ≤500

载货汽车原厂涂料、载货汽车用零部件涂料

底漆
单组分

多组分

中涂

底色漆

实色漆

效应颜料漆
高装饰

其他

本色面漆

罩光清漆

≤700

≤540

≤500

≤680

≤840

≤750

≤550

≤500

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车)、专项作业车、

低速汽车、挂车]

底漆 ≤540

中涂 ≤540

底色漆 ≤770

本色面漆 ≤550

罩光清漆 ≤480

汽车修补涂料

底漆 ≤580

中涂 ≤560

底色漆 ≤770

本色面漆 ≤580

罩光清漆
光泽(60°)≤60GU ≤630

其他 ≤48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客车(铁道车

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机车]

底漆 ≤540

中涂 ≤540

底色漆 ≤770

本色面漆 ≤550

罩光清漆 ≤56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货车)
底漆 ≤540

面漆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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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摩托车(含电动摩托

车)涂料、自行车(含
电动 自 行 车)涂 料、

车辆 (除 载 货 汽 车

外)用零部件涂料

外饰塑胶件用涂料

金属件用涂料

内饰件用涂料

底漆

色漆

清漆
光泽(60°)≤60GU

其他

底漆

色漆
效应颜料漆

其他

清漆
光泽(60°)≤60GU

其他

底漆

色漆

清漆
光泽(60°)≤60GU

其他

≤700

≤770

≤650

≤560

≤670

≤750

≤680

≤600

≤580

≤670

≤770

≤630

≤560

船舶涂料(限钢质船)(不含零部件涂料)

车间底漆
无机

有机

底漆

面漆

通用底漆

防污漆
含生物杀伤剂

不含生物杀伤剂

维修漆

其他涂料

≤700

≤680

≤550

≤500

≤400

≤500

≤450

≤600

≤500

机械设备涂料

工程 机 械 和 农 业 机

械涂料(含零部件涂

料)

港口 机 械 和 化 工 机

械涂料(含零部件涂

料)

其他

底漆

中涂

面漆

罩光清漆

车间底漆

底漆
无机

其他

中涂

面漆

罩光清漆

特种涂料(耐高温涂料等)

底漆

中涂

面漆

罩光清漆

≤540

≤540

≤550

≤550

≤680

≤600

≤550

≤500

≤500

≤500

≤650

≤500

≤480

≤55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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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建筑物、构筑物和大

型游 乐 设 施 防 护 涂

料(含防火涂料)

金属基材防腐涂料

混凝土防护涂料、铁
路混 凝 土 桥 面 用 薄

涂型防水涂料

特种涂料(耐高温涂

料、耐 化 学 品 涂 料、

联接漆等)

防火涂料

其他

车间底漆
无机

有机

无机锌底漆

单组分涂料

多组分涂料

底漆

中涂

面漆

罩光清漆

封闭底漆

底漆

中涂

面漆

—

—

—

≤720

≤650

≤600

≤630

≤500

≤500

≤550

≤580

≤700

≤540

≤540

≤550

≤650

≤500

≤550

集装箱涂料

车间底漆
喷涂

辊涂

底漆

中涂

面漆

≤700

≤650

≤550

≤500

≤550

包装涂料

不粘涂料

其他

—

辊涂
卷材

片材

喷涂

≤650

≤780

≤680

≤750

预涂卷材涂料

高耐久型a

其他

— ≤780

底漆 ≤650

背漆 ≤700

面漆 ≤600

罩光清漆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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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型材涂料、金属家具

涂料

高耐久型a

其他

— ≤780

底漆 ≤520

面漆 ≤600

罩光清漆 ≤550

装饰板涂料、非辊涂

的金 属 基 材 幕 墙 板

涂料

非金属基材涂料(木
质基材除外)

金属基材涂料

效应颜料漆

其他

高耐久型a

其他

底漆

面漆

罩光清漆

≤760

≤580

≤780

≤520

≤600

≤550

电子电器涂料

底漆 ≤600

色漆 ≤700

清漆 ≤650

五金制品涂料、工艺品涂料

底漆 ≤670

色漆 ≤770

清漆 ≤650

道路交通涂料

路面标线涂料、路面

防滑涂料

道路交通设施涂料

单组分

多组分

色漆
效应颜料漆

其他

清漆

≤420

≤250

≤750

≤650

≤600

  a 按产品的规定制板和养护,按GB/T1865的规定测试耐人工加速老化性,结果评定按GB/T1766的规定进行。

涂层经3000h氙灯照射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不生锈、不起泡、不开裂、不剥落,变色不大于2级,失光不大于

2级,白色粉化≤2级,其他色粉化≤1级,可判定为高耐久型涂料。

表3 无溶剂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g/L

VOC含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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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辐射固化涂料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L

水性

木器涂料

其他工业涂料
喷涂

其他

≤250

≤400

≤150

非水性

木器涂料

其他工业涂料
喷涂

其他

≤420

≤550

≤200

表5 腻子中VOC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g/kg

腻子a

水性

溶剂型
现场涂装用

工厂化涂装用

辐射固化型

≤60

≤150

≤300

≤60

  a 膏状腻子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不测 VOC含量;粉状腻子(除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

外)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将粉体与水、粘结剂等其他液体混合后测试,如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

比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水用量最小、粘结剂等其他液体用量最大的配比混合后测试;溶剂型腻子按产品明示

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试,如多组分中某组分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

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试。

5.2 各类工业涂料(包括特殊功能性涂料、粉末涂料、锌铝涂料)及辅助材料中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

量值应符合表6的要求。其中,色浆、稀释剂及固化剂仅限单独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包括按产品明

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需要的配套销售的色浆、稀释剂及固化剂。当产品明示适用于多种用

途时,应符合各要求中最严格的限量值要求。

表6 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苯含量a/%
(限溶剂型涂料、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溶剂
型辅助材料)

现场涂装用

工厂化涂装用

≤0.1

≤0.3

苯系物总和含量a、b/%
(限水性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水性辅助
材料)

木器涂料

其他

≤0.03

≤1

甲苯含量a/%
(限溶剂型涂料)

船舶涂料

聚丙烯底材底漆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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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项目 限量值

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a/%
(船舶涂料、聚丙烯底材底漆除外)

溶 剂 型 木 器

涂料

现场涂装用
聚氨酯类

其他

工厂化涂装用

溶剂型车辆涂料

其他溶剂型工业涂料和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

≤20

≤10

≤20

≤30

≤35

卤代烃总和含量a、c/%
(限溶剂型涂料、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溶剂
型辅助材料d)

现场涂装用

工厂化涂装用

≤0.1

≤1

多环芳烃总和含量a、e/(mg/kg)
(限溶剂型涂料、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溶剂

型辅助材料)

木器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锌铝涂料

玩具涂料

其他

≤200

≤1000

≤10

≤500

甲醇含量a/%

锌铝涂料

无机涂料

硝基类涂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

其他硝基类涂料

辅助材料(限现场涂装用)

≤3

≤1

≤0.03

≤1

≤1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a、f/%
(限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辐射固化涂料、

辅助材料)

现场涂装用
室内

室外

工厂化涂装用

≤0.03

≤0.3

≤1

SVOC含量a/(g/L)
(限乳胶涂料、水性木器涂料)

色漆

清漆

≤100

≤150

甲醛含量a/(mg/kg)
(限水性木器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木器涂料、水性装饰板涂料)

≤100

生物杀伤剂含量a/(mg/kg)
(限防污漆)

有机锡g

滴滴涕h

西布曲尼i

不应使用

不应使用

不应使用

石棉含量a、j(限船舶涂料) 无阈值

游离二异氰酸酯(TDI和 HDI)总和含量/%

聚 氨 酯 类 溶

剂 型 木 器 涂

料(含腻子)k

潮(湿)气固化型

其他

溶剂型涂料用异氰酸酯类固化剂

≤0.4

≤0.2

≤0.5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总和含量a、l/(mg/kg)
(限水性涂料用色浆、水性木器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涂料)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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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项目 限量值

总重金属含量a/(mg/kg)(限色漆m、粉末涂

料、醇酸清漆、色浆、腻子)[除玩具涂料和木

器涂料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与人体密切接

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的面漆和罩光清漆外]

铅(Pb)

镉(Cd)

六价铬 [Cr(Ⅵ)]

汞(Hg)

≤1000

≤100

≤1000

≤1000

可溶性元素[铬(Cr)]含量a/(mg/kg)

(限色漆m、粉末涂料、色浆、腻子)
[除玩具涂料和木器涂料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的面漆和罩

光清漆外]

≤200

  a 如果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多组分组成时,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试,如多组分中

某组分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试,水性涂

料和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需要与其他组分配套使用但未配套销售的辅助材

料所有项目均直接测试,不与其他配套组分的混合测试。
b 限苯、甲苯、二甲苯(含乙苯)。
c 限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

烷、1,2,3-三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d 溶剂型辅助材料中脱漆剂品种仅限二氯甲烷、三氯甲烷。
e 限蒽、萘。
f 限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二

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
g 按GB/T26085检测到的锡总量≤2500mg/kg,可认为没有使用有机锡。
h 按GB/T25011检测到的滴滴涕含量≤1000mg/kg,可认为没有使用滴滴涕。
i 按GB/T6822检测到的西布曲尼含量≤200mg/kg,可认为没有使用西布曲尼。
j 无阈值指产品不应检出石棉。按照GB/T33395检测到的石棉含量≤0.1%,可认为未检出石棉。
k 如聚氨酯类木器涂料和腻子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试固化剂中游离二异氰酸酯含量,再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含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

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小稀释比例进行计算;如固化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

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进行计算。
l 限辛基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C8H17-C6H4-(OC2H4)nOH](n=2~16)、壬基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C9H19-C6H4-(OC2H4)nOH](n=2~16)。
m 仅测试色漆;含染料的涂料按色漆进行。

5.3 玩具涂料和木器涂料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的面漆和罩光清漆除

应符合5.1或5.2的要求外,还应符合表7的要求。

表7 特定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a、b/%
[限玩具涂料、硝基类溶剂型木器涂料、其他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有机溶胶

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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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特定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续)

项目 限量值

光引发剂总和含量a、c/%
(限辐射固化涂料)

≤0.1

总重金属含量a/(mg/kg)

(限色漆d、粉末涂料、醇酸清漆)

铅(Pb) ≤90

汞(Hg) ≤10

可溶性元素含量a/(mg/kg)

(限色漆d、粉末涂料、醇酸清漆)

铅(Pb) ≤90

镉(Cd) ≤75

铬(Cr) ≤60

汞(Hg) ≤60

锑(Sb) ≤60

砷(As) ≤25

钡(Ba) ≤1000

硒(Se) ≤500

  a 如果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多组分组成时,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试,如多组分中

某组分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试,水性涂

料和水性辐射固化涂料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
b 限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丁苄酯、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

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c 限二苯甲酮、异丙基硫杂蒽酮、2-甲基-1-(4-甲硫基苯基)-2-吗啉基-1-丙酮。
d 仅测试色漆;含染料的涂料按色漆进行。

6 测试方法

6.1 取样

按GB/T3186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按GB/T20777的规定,检查和制备每一个试验样品,准备“待测”状态下的最终试样。

6.2 试验方法

6.2.1 特殊涂料品种的测试规定

5min内胶化的多组分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的测试:先分别测试该产品的各组分中有害物质含

量,再按照该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折算全漆中有害物质含量。
电泳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的测试:先按该产品的规定配制熟化成工作液,再对工作液进行测试。
气雾罐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的测试:先将该产品喷射到一定容积的取样杯内,在标准试验环境[温

度(23±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5min后,再对取样杯内的涂料试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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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VOC含量

6.2.2.1 密度

按GB/T6750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23±0.5)℃。腻子不做密度的测试。
平行测定的两个结果的绝对差值应小于0.005g/mL。

6.2.2.2 光泽

按GB/T9754的规定进行,几何条件为60°。木器涂料试板的制备按GB/T1727的规定进行,采
用槽深(100±2)μm的间隙式湿膜制备器,色漆的底材为玻璃板,清漆的底材为黑玻璃[光泽(60°)<
10GU]或背面预涂亚光黑漆[光泽(60°)<10GU]的玻璃板,制备后的试板在标准试验环境[温度

(23±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48h后测试。其余涂料品种的底材为黑玻璃[光泽(60°)<
10GU]或背面预涂亚光黑漆[光泽(60°)<10GU]的玻璃板,按照产品规定的施涂方式、膜厚、涂装间

隔、干燥/固化条件等进行制板。

6.2.2.3 水性涂料(含腻子)中VOC含量

先按 GB/T41953的规定,测定涂料中水分含量。平行测定的两个结果的绝对差值应小于1.0%;
如经分子筛干燥后的 N,N-二甲基甲酰胺(DMF)中水分含量低于0.02%,则 DMF的水分含量设为

零。水性腻子不测水分含量。
水性木器涂料、乳胶涂料、水性道路交通涂料、水性无机涂料、水性腻子以及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

70%(质量分数)的其他水性工业涂料,以及水分含量小于70%(质量分数)且挥发物含量与水分含量的

绝对差值小于5.0%的其他水性工业涂料,按GB/T23986.2—2023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

色谱柱(6%氰丙苯基/94%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色谱进样口温度为260℃,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

酯。称取试样约1g;校准物限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

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二甲醚、三乙二醇二甲

醚、甲醇、乙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异丁醇、苯甲醇、异辛醇、乙二醇、1,2-丙二醇、二乙二醇、三乙

胺、二甲基乙醇胺、2-氨基-2-甲基-1-丙醇、乙二醇正丁醚、乙二醇苯醚、二乙二醇正丁醚、乙二醇丁醚醋

酸酯、二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丙二醇单甲醚、丙二醇正丁醚、丙二醇苯醚、二丙二醇

单甲醚、二丙二醇正丁醚、丙酮、甲基异戊基酮、N-甲基吡咯烷酮、2,2,4-三甲基-1,3-戊二醇、己二酸二

乙酯;如果出现其他的色谱峰,则应假定其相对于替代校准物(己二酸二乙酯)的相对校正因子为1.0进

行计算。涂料中VOC含量按GB/T23986.2—2023中11.4计算,检出限为2g/L。水性腻子中VOC
含量按GB/T23986.2—2023中11.2计算,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kg)表示,检出限为1g/kg。

水分含量小于70%(质量分数)且挥发物含量与水分含量的绝对差值大于或等于5.0%的涂料(除
水性木器涂料、乳胶涂料、水性道路交通涂料、水性无机涂料外),按GB/T23985—2009的规定进行。
不挥发物含量按GB/T1725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烘烤1h。涂料中

VOC含量按GB/T23985—2009中8.4计算。

6.2.2.4 溶剂型涂料(含腻子)中VOC含量

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溶剂型涂料(含腻子)按GB/T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

GB/T1725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烘烤1h;不测水分含量,水分含量设

为零。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5—2009中8.3进行。不

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溶剂型腻子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5—2009中8.2进行,并换算成克

每千克(g/kg)表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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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含腻子)按GB/T34682—2017的规定进行,不测水分含量,水分含量

设为零。不挥发物含量测定时的放置时间为标准试验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下放

置24h。含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82—2017中8.3进行。含活性

稀释剂的溶剂型腻子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82—2017中8.2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

kg)表示。
有意添加 水 的 溶 剂 型 涂 料(含 腻 子)按 GB/T23985—2009的 规 定 进 行。不 挥 发 物 含 量 按

GB/T1725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烘烤1h;水分含量的测定,按6.2.2.3
的规定进行。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5—2009中8.4进行。有意

添加水的溶剂型腻子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5—2009中8.2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

kg)表示。

6.2.2.5 无溶剂涂料中VOC含量

按GB/T34682—2017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测定的放置时间为标准试验环境[温度(23±
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24h,或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时间放置,但放置时间应不大于7d。不

测水分含量,水分含量设为零。

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82—2017中8.3进行。

6.2.2.6 辐射固化涂料(含腻子)中VOC含量

按GB/T34675—2017的规定进行。腻子不测水分含量,水分含量设为零。
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75—2017中8.4进行;水分含量的测定,按

6.2.2.3的规定进行。
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75—2017中8.3进行;不测水分含量,水分

含量设为零。
腻子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75—2017中8.2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kg)表示。

6.2.3 SVOC含量

按GB/T23986.2—2023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弱极性色谱柱(5%苯基/95%甲基聚硅氧烷毛

细管柱),色谱进样口温度为280℃,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酯和正二十二烷。称取试样约1g;校准化合

物限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酯(俗称:“醇酯十二”)、2,2,4-三甲基-1,3-戊二醇双异丁酯、丁二

酸二正丁酯、戊二酸二正丁酯、己二酸二正丁酯、丁二酸二异丁酯、戊二酸二异丁酯、己二酸二异丁酯、马
来酸二正丁酯、富马酸二正丁酯、二乙二醇单正己醚、三乙二醇单正丁醚、二乙二醇单苯醚、三乙醇胺、三
异丙醇胺、二缩三乙二醇(俗称:“三甘醇”)、三缩四乙二醇、四缩五乙二醇、五缩六乙二醇、十二硫醇、邻
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正二十二烷;如果出现其他的色谱峰,则应假定其相对于替代校准物(己二酸二乙酯)的相对校正因子为

1.0进行计算。水分含量的测定,按6.2.2.3的规定进行。密度的测定,按6.2.2.1的规定进行。
涂料中S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6.2—2023中11.4进行,检出限为2g/L。

6.2.4 苯含量、甲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苯系物总和含量

苯含量、甲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的测定,按GB/T23990—2009中A法的规定

进行。苯含量、甲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含量的计算,按GB/T23990—2009中8.4.3进行。
苯系物总和含量的测定,按 GB/T23990—2009中 B法的规定进行。苯系物含量的计算,按

GB/T23990—2009中9.4.3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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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卤代烃总和含量

按GB/T23992—2009的规定进行。卤代烃含量的计算,按GB/T23992—2009中8.5.2进行。

6.2.6 多环芳烃总和含量

按GB/T36488的规定进行。采用超声波萃取,条件:在水浴温度不超过60℃的条件下超声萃取

0.5h;超声波频率为35kHz~45kHz;提取溶剂为醋酸乙酯。

6.2.7 甲醇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

按GB/T23986.2—2023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色谱柱(6%氰丙苯基/94%甲基聚硅

氧烷毛细管柱),色谱进样口温度为260℃。称取试样约1g;水性体系时内标物为己二酸二乙酯或其他

能够在色谱图中完全分离的物质;溶剂型体系时内标物为正庚烷或其他能够在色谱图中完全分离的物

质。甲醇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6.2—2023中11.2进行。

6.2.8 甲醛含量

按GB/T23993的规定进行,甲醛标准溶液也可采用有证标准物质。

6.2.9 生物杀伤剂含量

锡总量的测定,按GB/T26085的规定进行;滴滴涕含量的测定,按GB/T25011的规定进行;西布

曲尼(CAS号为28159-98-0)含量的测定,按GB/T6822的规定进行。

6.2.10 石棉含量

按GB/T33395的规定进行。

6.2.11 游离二异氰酸酯(TDI和HDI)总和含量

按GB/T18446的规定进行。

6.2.12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按GB/T31414的规定进行。辛基酚(OP)CAS号为140-66-9;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10EO)

CAS号为9002-93-1;壬基酚(NP)CAS号为104-40-5: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10EO)CAS号为26027-
38-3。采用超声波提取,条件:在水浴温度不超过60℃的条件下超声提取1h;超声波频率为35kHz~
45kHz;提取溶剂为甲醇。

6.2.13 总重金属含量

总铅(Pb)含量、总镉(Cd)含量、总汞(Hg)含量的测定,按GB/T30647的规定进行。
总六价铬[Cr(VI)]含量的测定,先按GB/T30647的规定,测定试样中总铬含量,再按附录A的规

定进行。

6.2.14 可溶性元素含量

按GB/T23991的规定进行。

6.2.15 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

按GB/T30646的规定进行。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的CAS号为84-69-5;定量离子(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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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49;定性参考离子(m/z)为149、150、223、205;DIBP含量的检出限为0.001%。

6.2.16 光引发剂总和含量

按GB/T41764的规定进行。对涂料试样进行测试;光引发剂含量的计算结果换算成质量分数

(%)表示。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检验

7.1.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船舶涂料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其他涂料和辅助材料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所列的全部要求。

7.1.2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关键原材料来源及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有较大改变时;
———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7.2.2 报出检验结果时,应同时注明该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7.2.3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文件的要求时,产品为符合本文件要求。

8 标志

8.1 按本文件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在包装上进行明示。

8.2 玩具涂料和木器涂料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与人体密切接触的消费品用涂料的面漆和罩光清漆应

按4.2的规定在包装上进行产品的涂层危害性标记;其他工业涂料和腻子应按4.2的规定在包装上或产

品说明书中进行产品的涂层危害性标记。标记的形式除文字直接标注外,也可通过二维码等信息技术

进行标记。

8.3 木器涂料在包装上,其他工业涂料和辅助材料在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示符合本文件的分

类、产品类别和产品类型(或施工方式),以及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8.4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8.5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8.6 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和辅助材料应在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产品的适

用期。

8.7 特殊功能性涂料、锌铝涂料应在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产品在施工状态下的VOC含量。

9 文件的实施

9.1 硝基类溶剂型木器涂料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不应在室内装饰装修中使用。

9.2 涂装现场对施工状态下的产品抽查时,对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和辅助材料抽样

检验,应在产品的适用期内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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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总六价铬[Cr(Ⅵ)]含量的测定

警示———对测试方法中使用所有潜在包含六价铬[Cr(Ⅵ)]的样品和试剂应采用适当的措施进行

预防。含六价铬[Cr(Ⅵ)]的溶液和废料必须进行妥善处理。

A.1 原理

如试样中总铬含量小于8mg/kg,则总六价铬[Cr(Ⅵ)]含量的结果为“未检出”,检出限为

8mg/kg。如试样中总铬含量≥8mg/kg,则试样(同时进行基体加标)在超声分散后,使用碱性消解液从

试样中提取六价铬[Cr(Ⅵ)]化合物。提取液中的六价铬[Cr(Ⅵ)]在酸性溶液中与二苯碳酰二肼反应

生成紫红色络合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试验溶液中的六价铬[Cr(Ⅵ)]含量(波长540nm处);同时测定

试样的不挥发物含量,最终结果为干膜中的总六价铬[Cr(Ⅵ)]含量。

A.2 试剂和材料

分析测试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所用水符合GB/T6682中三级水的要求。

A.2.1 N-甲基吡咯烷酮(NMP):试剂存放在20℃~25℃的棕色瓶中,避免阳光直射。使用前应在每

100mL的试剂中添加10g活性分子筛,保存12h以上。容器打开后,储存期为一个月。

A.2.2 硝酸:约为65%(质量分数),密度约为1.40g/mL;不应使用已变黄的硝酸。

A.2.3 硫酸:约为98%(质量分数),密度约为1.84g/mL。

A.2.4 氢氧化钠(NaOH)。

A.2.5 无水碳酸钠(Na2CO3)。

A.2.6 磷酸氢二钾(K2HPO4)。

A.2.7 磷酸二氢钾(KH2PO4)。

A.2.8 二苯碳酰二肼(C13H14N4O)。

A.2.9 无水氯化镁(MgCl)。

A.2.10 丙酮。

A.2.11 硝酸溶液:硝酸+水=1+1(体积比),将1体积浓硝酸(A.2.2)加入到1体积的水中。

A.2.12 硫酸溶液:硫酸+水=1+9(体积比),小心地将1体积浓硫酸(A.2.3)加入到9体积的水中。

A.2.13 消解液:称取20.0g氢氧化钠(A.2.4)和30.0g无水碳酸钠(A.2.5),用水溶解后移入

1000mL的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转移至塑料瓶中保存。此消解液应在20℃~25℃下密封保

存,且每月要重新制备。使用前应检测其pH,且pH应在11.5及以上,否则应重新制备。

A.2.14 缓冲液:溶解87.09g磷酸氢二钾(A.2.6)和68.04g磷酸二氢钾(A.2.7)于水中,移入1000mL
的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此缓冲液pH为7。

A.2.15 二苯碳酰二肼显色剂:称取0.5g二苯碳酰二肼(A.2.8)溶于100mL丙酮(A.2.10)中,保存于

棕色瓶中。溶液退色时,应重新配制。

A.2.16 六价铬[Cr(Ⅵ)]标准贮备溶液:浓度为100mg/L。

A.2.17 六价铬[Cr(Ⅵ)]标准溶液:浓度为5mg/L。用移液管(A.3.7)移取5mL六价铬[Cr(Ⅵ)]标准

贮备溶液(A.2.16)于100mL容量瓶(A.3.6)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此溶液应在使用的当天配制。

A.3 仪器和设备

A.3.1 天平:实际分度值d=0.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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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分光光度计:适合于在波长540nm处测量,配有光程为10mm的比色池。

A.3.3 超声水浴锅:能维持温度60℃~65℃,超声波频率为35kHz~45kHz。

A.3.4 酸度计:精度为±0.2pH单位。

A.3.5 消解器:50mL具塞锥形瓶。

A.3.6 容量瓶:25mL、50mL、100mL、1000mL等。

A.3.7 移液管:1mL、2mL、5mL、10mL、25mL等。

A.3.8 量筒:5mL、10mL、25mL、50mL等。

A.3.9 烧杯:150mL。

A.3.10 注射器式过滤器:0.45μm滤膜。

A.4 试验步骤

A.4.1 平行试验和空白试验

平行做2份试验。空白试验与测试平行进行,不加样品,测试1次。

A.4.2 试样制备

所有的玻璃器皿、样品容器、玻璃板或聚四氟乙烯板在使用前都需用硝酸溶液(A.2.11)浸泡

24h,然后用水清洗并干燥。
试样平行测试的称样量和基体加标回收率平行测试的称样量应近似相等。
称取试样约0.1g(精确至0.1mg)和移取10mL的NMP(A.2.1)置于消解器(A.3.5)中,记录试样

量m,盖上塞子,然后放置于超声水浴锅(A.3.3)中,在60℃~65℃温度下超声1h。
同时进行基体加标回收率的测试,称取试样约0.1g(精确至0.1mg)和移取10mL的NMP(A.2.1)

和0.5mL的六价铬[Cr(Ⅵ)]标准贮备溶液(A.2.16)置于消解器(A.3.5)中,盖上塞子,然后放置于超声

水浴锅(A.3.3)中,在60℃~65℃温度下超声1h。
在每个消解器(A.3.5)中加入约200mg无水氯化镁(A.2.9)和0.5mL缓冲液(A.2.14),摇匀。用

量筒(A.3.8)量取20mL消解液(A.2.13)缓慢加入到每个消解器内,摇匀。消解液应完全浸没试样,可
加入1滴~2滴润湿剂(无水乙醇),以增加试样的润湿性。将消解器盖上塞子,置于超声水浴锅

(A.3.3)中,在60℃~65℃温度下超声1h。
从超声水浴锅(A.3.3)中取出消解器(A.3.5),逐渐冷却至室温,将消解器中溶液(即使溶液浑浊或

者存在絮状沉淀物,也不要过滤溶液)转移至干净的烧杯(A.3.9)中,在搅拌状态下将硝酸溶液(A.2.11)
滴加于烧杯中,用酸度计(A.3.4)测试,调节溶液的pH 至7.5±0.5,得到提取液。提取液应尽快显色

测试。

A.4.3 测试

A.4.3.1 显色溶液的制备

在每个烧杯(A.3.9)中的提取液中缓慢滴加硫酸溶液(A.2.12),用酸度计(A.3.4)测试,调节溶液的

pH至2.0±0.5,混合均匀。然后用移液管(A.3.7)准确移入2.0mL二苯碳酰二肼显色剂(A.2.15),混
合均匀。然后将其全部转移至100mL容量瓶(A.3.6)中,用水稀释至刻度,得试验溶液。试验溶液静

止5min~10min后尽快测试,30min内完成上机测试。

A.4.3.2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

用移液管(A.3.7)分别移取0.0mL、2.0mL、4.0mL、6.0mL、8.0mL、10.0mL、20mL六价铬[Cr
(Ⅵ)]标准溶液(A.2.17)至100mL容量瓶中,用量筒(A.3.8)分别加水50mL,分别滴加硫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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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用酸度计(A.3.4)测试,调节溶液的pH至2.0±0.5,用移液管(A.3.7)分别移入2.0mL二苯

碳酰二肼显色剂(A.2.15),分别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合均匀。静止5min~10min后,在30min内尽快

完成测试。此系列标准工作溶液中含六价铬[Cr(Ⅵ)]的浓度分别为0.0mg/L、0.1mg/L、0.2mg/L、

0.3mg/L、0.4mg/L、0.5mg/L、1.0mg/L。

A.4.3.3 试验溶液中六价铬[Cr(Ⅵ)]含量的测定

分别将适量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移入10mm比色池内,在分光光度计(A.3.2)上于540nm波长处

测试其吸光度,以吸光度值对应浓度值绘制校正曲线。校正曲线的校正系数应≥0.99。否则应重新制

作新的校正曲线。
在同样条件下,测试经0.45μm的注射器式过滤器(A.3.10)过滤后的试验溶液(A.4.3.1)的吸光

度,根据校正曲线计算试验溶液中六价铬[Cr(Ⅵ)]的浓度。如试验溶液中吸光度值超出校正曲线最高

点,则应对加二苯碳酰二肼显色剂前的提取液适当稀释后再测试,加标溶液量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A.4.3.4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水性涂料(包括水性腻子)、溶剂型涂料(包括不含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腻子)和色浆的不挥发物含

量,按GB/T1725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烘烤1h;辐射固化涂料(含辐射

固化腻子)的不挥发物含量,按GB/T34675—2017的规定进行;粉末涂料和粉状腻子的不挥发物含量

以1计;无溶剂涂料(包括含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腻子)的不挥发物含量,按GB/T34682—2017的规定

进行,放置时间为标准试验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24h,或按产品说明书要

求时间放置,但放置时间不大于7d。

A.4.4 结果的计算

A.4.4.1 试样(以干膜计)中总六价铬[Cr(Ⅵ)]含量

试样(以干膜计)中总六价铬[Cr(Ⅵ)]含量按公式(A.1)计算:

C=
(c-c0)×V×F

m×S
……………………(A.1)

  式中:

C ———试样(以干膜计)中总六价铬[Cr(Ⅵ)]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c ———试验溶液的测试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0 ———空白溶液的测试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 ———试验溶液的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F ———试验溶液的稀释倍数;

m ———称取的试样量,单位为克(g);

S ———不挥发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克(g/g)。
结果取2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

A.4.4.2 基体加标回收率

基体加标回收率按公式(A.2)计算:

SR=
SS-US
SA ×100% ……………………(A.2)

  式中:

SR———基体加标回收率;

SS———加标后试样(以干膜计)中总六价铬[Cr(Ⅵ)]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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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未加标试样(以干膜计)中总六价铬[Cr(Ⅵ)]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SA———加标溶液中六价铬[Cr(Ⅵ)]含量折算成以试样干膜计的总六价铬[Cr(Ⅵ)]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千克(mg/kg)。
示例:

如加入0.5mL的六价铬[Cr(Ⅵ)]标准贮备溶液(100mg/L),试样的不挥发物含量为0.5,称取的试样量约0.1g,则

SA=0.5mL×(100mg/L)/(0.1g×0.5)=1000mg/kg。

根据被测样品的浓度,可选择其他合适的加标溶液量,保证加标后的测试浓度在合适的曲线范

围内。

A.4.4.3 结果和检出限的校正

基体加标回收率的可接受范围应为≥50%且≤125%。
基体加标回收率<50%时,应重新加入两倍量的加标溶液量进行测试;基体加标回收率>125%

时,应重新加入等量的加标溶液量进行测试。如重复测试的基体加标回收率仍在≥50%且≤125%的范

围之外,碱性消解法不适用所测试的样品,则试样中总六价铬[Cr(Ⅵ)]含量按GB/T9760—1988中第

6章、8.1、8.2.3、8.4的规定进行酸萃取液的制备(制备的颜料的称样量约0.5g),再按GB/T9758.5进

行可溶性六价铬[Cr(Ⅵ)]含量测试。结果除以不挥发物含量后,以干膜中总六价铬[Cr(Ⅵ)]含量

报出。
如基体加标回收率>75%且≤125%,则无需校正结果,检出限为8mg/kg。
如基体加标回收率在≥50%且≤75%范围内,应根据基体加标回收率校正结果和检出限,即结果乘

以100%加标回收率与实际基体加标回收率的比值,检出限按同样方法进行校正。
示例:

如样品的测试结果为100mg/kg,基体加标回收率为50%,则该测试样品的校正检出限=8mg/kg×(100%/

50%)=16 mg/kg,该 测 试 样 品 的 校 正 测 试 结 果=100 mg/kg×(100%/50%)=200 mg/kg。最 终 报 出 结 果 为

200mg/kg,检出限为16mg/kg。

A.5 精密度

A.5.1 重复性限r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

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20%,以相对偏差大于20%的情况不超过5%
为前提。

A.5.2 再现性限R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

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33%,以相对偏差大于33%的情况不超过5%为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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